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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根据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2026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三

期）“气化庆阳”天然气输气干线项目（西峰区、宁县、合水县、正宁县、镇原

县段）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财务评估报告》”）。

根据上述《财务评估报告》所述，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上述项目预期净收益能

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项目预期净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七、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与项目单位签署的审计业务约定书，甘

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发行的财务评估机构。

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持有兰州市城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年 12月 12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620100767737040G的《营业执

照》、甘肃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编号为 62010110的《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在《财务评估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郭孟舒、魏芸在出具《财务

评估报告》时，持有的《注册会计师证书》均已通过年检，具备出具相应报告的

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由甘肃省司法厅于 2020年 8月 11日批准设立，

现持有执业许可证号为 31620000MD02403436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已通过年检。在本法律意见上签字的杨小军律师、兰亚红律师分别持有执业证号

为 16201201610746559和 16201201611981776的《律师执业证》，均已通过年检。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甘肃广合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具

备出具相关财务评估报告的资格；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具

备出具法律意见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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